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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十六国法制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在承袭原有民族习俗的基础上，汲取

汉族先进的法制文明融合而成的产物。在立法、司法和职官制度方面，各政权所沿袭的多

为汉族旧制。由于胡汉杂糅的环境，胡汉旧制的碰撞磨合和胡汉分治的政策，其法制不可

避免地展示出新的内涵。十六国法制所带有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新的活力因素，是其后北朝

法制的最早渊源。

关键词：十六国　 少数民族法制　胡汉分治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秦汉和隋唐两大统一王朝之间的分裂时期，历时约四百年。在中国法律史

上，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西晋王朝的法律制度空前完备，法典制定的技术已较高超，司法机

构的建设也超越前代，但法律的内容却已不能适应社会情况。再加上政治腐败和政策失当，遂致天

下大乱。继西晋而来的是北方少数民族横行中原，国家分裂、战乱频仍、社会经济衰退的约一百多

年的混乱时期 （３１８年至４３９年），北方共建立了十六个小国家或小王朝，但每个国家或王朝历时

都不长，这就是历史上说的 “十六国”时期。此后的鲜卑人统一了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为后来

隋唐的统一与强盛奠定了基础。

我国法律史学界一向认为，南北朝法律方面 “北优于南”，西晋的法制逐渐衰亡，隋唐制度渊

源于北朝。法律史学家程树德先生说：“自晋氏失驭，海内分裂，江左以清谈相尚，不崇名法。故

其时中原律学，衰于南而胜于北。北朝自魏而齐而隋而唐，寻流溯源，自成一系，而南朝则与陈氏

之亡而俱斩。”又说：“自晋氏而后，律分南北二支：南朝之律，至陈并于隋，而其祀遂斩；北朝则

魏及唐，统系相承，迄于明清，犹守旧制。”至于南北朝律之优劣，程树德先生又明确指出：“南北

朝诸律，北优于南，而北朝尤以齐律为最。”〔１〕

然而，人们对北朝的研究一般都停留在北齐、北周或北魏等几个统一王朝的法制上，对北系最

早的渊源即十六国的法制研究极少，这影响了人们对北方法系特点形成的深入认识。其原因在于十

六国时期太乱，头绪繁多，但文献资料极为稀少而且分散。故而，即使有个别的研究成果出现，也

只是对后赵、前秦等几个国家的研究，没有人对整个十六国的法制进行通贯的研究。笔者多年来留

意于十六国的史迹，收集到了尽可能多的文献资料，希图钩沉索隐，鉴往知来，探讨该段法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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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１１、３９３页。



的兴衰流变，望各位时贤不吝指教。

一、十六国法制概观

十六国时期以前秦的盛衰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其间法制状况究为如何，难以一言蔽之。可以

说，既有相对清明的王朝，也有非常昏虐的统治，国别不同，时空也异。对于其间各君主统治时期

的法制作一概略的分类，有利于我们了解该一时期法制的概略。故而，笔者将其分为政治昏虐时期

的法制与政治清明时期的法制两类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当然，这样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

（一）政治昏虐时期的法制

后赵第三主石季龙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在位十六年，历经后赵政权之半。史载其人，“性

残忍，好驰猎，游荡无度”。〔２〕非但荒游废政，还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以遂其淫欲。“至于降城

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３〕季龙好猎，曾自灵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

使御使监察，“其中禽兽有犯者罪至大辟”。〔４〕以致御使因此擅作威福，死者百余家。石氏还钳

人口舌不许议政，有中黄门严生讪谤朝政，季龙杀之。并 “立私论之条，偶语之律，听吏告其

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滥。”〔５〕石季龙不仅实行恐怖统治，且政事朝令夕改，既便对太子主政

也喜怒无常。如其曾因荒耽于游而无暇朝政，赋予太子石邃以便宜行事之权。邃以事呈之，季

龙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若政事不经与闻，则又勃然大怒：“何以不呈？”且 “诮责杖捶，

月至再三。”〔６〕石邃无所措手足，意图不轨，季龙 “杀邃及妻张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于一

棺之中。”〔７〕

上有所好，下也效焉。季龙曾命其子石宣祈于山川，宣建天子旌旗。季龙观之而笑曰：“我家

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但抱子弄孙日为乐耳！”宣所在行宫，四面各以百里为度，

驱围禽兽。其有禽兽奔逸，当之者坐，有爵者夺马步驱一日，无爵者鞭之一百，士卒饥冻而死者万

有余人。〔８〕太子石邃荒酒淫色骄恣无道，好妆饰宫人美淑者，斩首洗血，置于盘上，传共视之。

又纳诸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亵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并赐左右，欲以识其味也。〔９〕季

龙虐政，以此可知。史称 “刑政严酷，动见诛夷”，〔１０〕可谓一语中的。

前秦第三主苻生荒耽淫虐，杀戮无道，“常弯弓露刃以见朝臣，锤钳锯凿备置左右。”曾飨群臣

于太极前殿，命其尚书辛牢典劝，既而怒曰：“何不强酒？犹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杀之。左光禄大

夫强平谏其勤于政事，苻生以为妖言，凿其顶而杀之。又曾遇兄妹俱行者，逼令为非礼，不从，生

怒杀之；宴群臣于咸阳故城，有后至者皆斩。左右或言陛下圣明宰世，生曰：“媚于我也”，引而斩

之；或言陛下刑罚微过，曰：“汝谤我也。”亦斩之。或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群臣观之，以为

嬉乐。“既自有目疾，其所讳者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之言皆不得道，左

右忤旨而死者不可胜记，至于截胫、刳胎、拉胁、锯颈者动有千数。”〔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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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赵、前秦如是，十六国其他政权也多以暴疟著称。诸如后燕末主慕容熙，其妻死，制百官哭

临，“令有司案检，有泪者为忠，无泪者罪之，群臣莫不含辛以为泪。”〔１２〕大夏首主勃勃凶暴好

杀，常居城上，置弓剑于侧，有所嫌忿，便手自杀之。“群臣忤视者毁其目，笑者决其?，谏者谓

之诽谤，先截其舌而后斩之。”〔１３〕西秦末主乞伏慕末，“政刑酷滥，内外崩离，部人多叛。”〔１４〕北

凉首主 “蒙逊性淫忌，忍于刑戮，闺庭之中，略无风礼。”〔１５〕凡此种种，不可历数。

（二）政治清明时期的法制

十六国时期，重视法制且在法制建设上有所建树者当数前秦第四主苻坚。苻坚 “性仁友”、“性

至孝，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１６〕苻氏明法制，善于用人，其与

王猛的君臣交谈就法制建设言，实不失为卓异可称的佳话。史载苻坚闻猛名，遣吕婆楼招之，一见

便若平生。坚及帝位，时始平多枋头西归之人，豪右纵横，劫盗充斥，乃转猛为始平令。猛下车伊

始即明法峻刑，澄察善恶，禁勒强豪。曾因鞭杀一吏，百姓上书讼之，有司劾奏，槛车征下廷尉诏

狱。苻氏亲自存问。君臣对话如下：

苻氏诘问：“为政之体，德化为先，莅任未几而杀戮无数，何其酷也！”

王猛对曰：“臣闻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剧邑，谨为明君翦除凶

猾。始杀一奸，余尚万数，若以臣不能穷残尽暴，肃清轨法者，敢不甘心鼎镬，以谢孤负。酷政之

刑，臣实未敢受之。”〔１７〕

苻氏听罢，深以为然，谓王猛固是夷吾、子产之俦也。王猛是当时名相，所谓 “关中良相唯王

猛，天下苍生望谢安”，即此之谓也。苻氏与王猛之间的君臣相得，是其时法制清明的重要政治条件。

王猛行事果敢公平，不畏强贵。苻健妻弟强德，昏酒豪横，为百姓之患。猛捕而杀之，陈尸于市。

“其中丞邓羌，性鲠直不挠，与猛协规齐志，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于是百僚震肃，

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坚叹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１８〕

苻坚在位时较为重视农业，顾惜民力，善于纳谏，为政清明。时有大旱，坚 “课百姓区种。惧

岁不登，省节谷帛之费，太官、后官减常度二等，百僚之秩以次降之。”〔１９〕他还遣使巡察四方及

戎夷种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 ；长史刑罚失中、为百姓所苦；以及清修疾恶、劝课农桑、

有便于俗，笃学至孝、义烈力田者，皆令具条以闻。坚曾欲悬珠宝器玩于殿，尚书郎裴元略谏免，

以捐无用之器，弃难得之货。“坚大悦，命去珠帘，以元略为谏议大夫。”〔２０〕法制的相对完善及政

治的相对清明，使前秦国富兵强。

后秦二主姚兴，在位二十三年。史称兴 “留心政事，苞容广纳，一言之善，咸见礼异。”〔２１〕

兴性俭约，车马无金玉之饰，自下化之，表率内外，朝内莫不敦尚清素。在法制建设上，“兴常临

谘议堂听断疑狱，于时号无冤滞。”〔２２〕

后赵首主石勒，在位十五载，志度非常。曾下书臣下，诫以 “自今诸有处法，悉依科令。”〔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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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临终遗令，丧礼从简，期以便民。后凉首主吕光，勇于纳谏，“崇宽简之政”。〔２４〕北燕冯跋在

位二十二载， “励意农桑，勤心政事”。〔２５〕成汉李雄，居位三十余载，史称 “雄性宽厚，简刑约

法，甚有名称。”〔２６〕

从上述正反两面情况看，十六国的法制实行与否，实与政治的清明与否息息相关，与君主

的法制意识息息相关。凡是法制实行较好的时期，都是一个新的国家兴起的初期。君主雄材大

略，经历了创业的艰难，亲眼见到前朝腐败乱法而误国之史实，必然为求国之长治久安而思以

法治国之长策。至其子孙，时移世异，则仅见父辈打天下以武力，不思民心顺逆之作用，迷信

武力，故多残暴而乱法误国。史例甚多，其典型代表就是石勒父子治理下的后赵国。十六国政

权更替频繁，政治忽明忽暗，法制之治乱皆由此而起，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后世的影响是十分

深远的。

二、十六国时期的法制建构

十六国时期，局势多有波折，进行系统的立法实非易事。不过，内迁各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前，

其统治者已经深受汉族文化的浸染，故而因俗制宜地进行法制的移植与变通也非难事。

（一）十六国时期的立法

专制时期的立法不可能有法治社会的制度化和科学化，君主往往言出法随、谈吐成金，加之史

料缺乏系统性，笔者只得依据零星记载，并尝试依现行法律体系分类，以期明了。

１．法典编定

十六国时期由于各政权之间纷争不息，要制定适合各该民族特点的法典实非易事。尽管如此，

十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也进行了法典的创设，以显示王权的合法性。

就所仅见的资料而言，十六国时期进行法典编定的有后赵、北凉和前燕。后赵石勒时期，曾下

书曰：“今大乱之后，律令滋烦，其采集律令之要，为施行条制。”于是命法曹令史贯志造辛亥制度

五千文，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２７〕该 “条制”和 “辛亥制度”是十六国时期史载最为系统的法

典。其后石氏还因 “兵乱之后，典度堙灭，遂命下礼官为准程定式。”又言：“自今诸有处法，悉依

科令。”〔２８〕这说明后赵国还有程式科令等法津形式。

北凉首主沮渠蒙逊时，其群下曾上书曰：“自皇纲初震，戎马生郊，公私草创，未遑旧式。而

朝士多违宪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在家卧署；或事无可否，望空而过。……宜肃振纲维，申

修旧则。”蒙逊纳之，命征南 （将军）姚艾、尚书左丞房晷撰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肃。〔２９〕

由此可知，此朝堂制应为职官法规。

前燕慕容蝅曾 “命邃创定府朝仪法”。〔３０〕此外，成汉曾仿汉初约法三章编定约法七章。《晋书

·李雄载记》载成汉主李雄称成都王时，曾除晋法，约法七章等等。

２．经济法制

对任何一个政权的生存和发展，经济都是不可轻忽的问题。十六国时期的法制中对经济进行调

·０４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晋书·吕光载记》

《晋书·冯跋载记》

《晋书·李雄载记》

《晋书·石勒载记上》

《晋书·石勒载记下》

《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资治通鉴》卷９０，中宗元皇帝上。



控的规定显得至为生动。

后赵政权历三十载。石勒即位，实行赋税的制度化建置，“赦殊死以下，均百姓田租之半”，〔３１〕

以宽民力。其后， “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３２〕为稳定和恢复经

济，后赵又规定了诸多方面的措施进行规制。石勒曾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 “于是重制禁酿，

郊祀宗庙皆以醴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３３〕不仅如此，石勒还曾制定钱法，惜收效甚微，钱

终不行。石季龙曾因大旱，令 “解西山之禁，蒲苇鱼盐除岁供之外，皆无所固，公候卿牧不得规占

山泽，夺百姓之利。”〔３４〕对灾害地区和特别地区诸如石氏家乡，后赵还对赋税制度进行了特别规

定，以为优待。

或为军需或为恢复经济，十六国颁布的经济法令涉及甚广，并对一些特别行为进行刑罚规制。

前秦苻坚曾规定，“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３５〕对因战乱等导致产业变更的，苻氏规定：“诸因乱

流移，避仇远徙，欲还旧业者，悉听之。”〔３６〕目的在于稳定百姓产业，充实人口。

除前秦外，其他政权有关恢复农业的法令也颇为突出。成汉李雄时为减轻西晋旧有的赋役负担，

规定，“其赋男丁岁欲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
$

数两。”〔３７〕北燕冯跋，励意农桑，勤心

政事，曾下书省徭薄赋，堕农者戮之，力田者褒赏，并命尚书纪达为之条制。〔３８〕前燕政权中，慕容

?也奉行以农为本的政策，令辟田给无田业者，提出 “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３９〕

前赵时刘曜有令：“无官者不听乘马，禄八百以上妇女乃得衣锦绣，自季秋农毕，乃听饮酒，非宗

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犯者皆死。”〔４０〕后燕慕容农，“创立法制，事从宽简，清刑狱，省赋役，劝

课农桑。”〔４１〕后秦姚兴曾下书禁百姓造锦绣及淫祀，〔４２〕并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

皆有毛赋焉。”〔４３〕南燕慕容德为广军资，“立冶于商山，置盐官于乌常泽。”〔４４〕

３．其他方面的法制

丧仪和婚姻。十六国时期的明主一般都崇尚节俭。北燕冯跋曾下书： “圣人制礼，送终有度。

重其衣衾，厚其棺椁，将何用乎？……衣以锦绣，服以罗纨，宁有知哉！”〔４５〕表明了对丧仪过重

的不以为然。后赵石勒曾立遗令：“三日而葬，内外百僚既葬除服，无禁婚娶、祭祀、饮酒、食肉，

征镇牧守不得辄离所司以奔丧，敛以时服，载以常车，无藏金宝，无内器玩。”〔４６〕后燕慕容垂亦

言：“方今祸难尚殷，丧礼一从简易。朝终夕殡，事迄成服，三日之后，释服从政。”〔４７〕在婚姻制

度方面，石勒针对有关习俗，专门下书 “禁国人不听报嫂及在丧婚娶，其烧葬令如本俗。”〔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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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制。选举不仅关系到职官建设，更关系到政权的稳固，十六国各政权对此均颇为重视。后

赵石勒时，“以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试经之制。”〔４９〕其后石季龙令：“吏

部选举，可依晋氏九班选制，永为揆法。”〔５０〕《晋书·姚兴载记上》也载：后秦姚兴曾令郡国各岁

贡清行孝廉一人。

刑名。十六国时期刑名大多类同汉晋，其较为突出的有连坐、反坐、赦免、宽免和赎免制度。

如后赵石勒以祖约不忠于本朝， “诛之，及其诸子癙亲属百余人。”〔５１〕其后贝丘人李弘因众心之

怨，自言姓名应谶，遂连结奸党，署置百僚， “事发，诛之，连坐者数千家。”〔５２〕后秦姚苌曾下

书，“除妖谤之言及赦前奸秽，有相劾举者，皆以其罪罪之。”〔５３〕不仅如此，十六国时还有因时制

宜之罪。如后赵石季龙 “志在穷兵，以其国内少马，乃禁畜私马，匿者腰斩”，并声称 “郡国不得

私学星谶，敢有犯者诛。”其太子石宣，“弓马衣食皆号为御，有乱其间者，以冒禁罪罪之。”〔５４〕

（二）十六国时期的司法

此时期的司法多承汉魏旧制，其间也不免留有胡汉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印记。

最高司法权是皇权的重要体现，特别是死生杀伐之权君主一般不假手于人。后燕慕容盛时，

“有犯罪者，十日一自决之，无挝捶之罚，而情多实。”〔５５〕石季龙荒游废政，多所营缮，“惟征伐

刑断乃亲览之”。〔５６〕前赵刘聪，“军国之事一决于粲，唯发中旨杀生除授。”〔５７〕

十六国最高统治者为掌控司法，还依汉制行录囚和听讼之制。前秦苻坚及王猛卒，“执听讼观

于未央之南”。〔５８〕后赵石勒 “亲临廷尉录囚徒，五岁刑以下皆轻决遣之，重者赐酒食，听沐浴，

一须秋论。”〔５９〕后秦姚兴亦 “常临谘议堂听断疑狱”，时号为狱清。〔６０〕后秦在法制教育和审级设

置上颇为独特。史载：“兴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若州

县所不能决者，谳之廷尉。”〔６１〕后秦地方和中央系统司法机构初步设置，以及审级与管辖的制度

化于此可见一斑。

实行大赦在十六国也较为普遍。如前赵：“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６２〕刘聪

时，“以赐帝刘夫人为贵人，大赦境内殊死以下”，又 “以其太庙新成，大赦境内”。〔６３〕其它诸如

册立太子，天降祥瑞等等皆可成为大赦之由。依据特权，相应官员还享有赎免和宽免之权。如后燕

慕容盛曾下诏：“法例律，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赎，此不足以惩恶而利于王府，甚无谓也。自今皆令

立功以自赎，勿复输金帛。”〔６４〕后赵石勒曾下书曰：“若德位已高，不宜训罚，或服勤死事之孤，

邂逅罹谴，门下皆各列奏之，吾当思择而行也。”〔６５〕即对此类身份的人犯给以优待。其后石季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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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下书：“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６６〕前秦苻坚时，苻丕久围襄阳，师老无

功。御使请征下廷尉，苻坚 “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赎罪。”〔６７〕

除上而外，十六国时还确立了 “听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隐”〔６８〕的亲亲相隐原则。石季龙曾于大

旱时下书：“自今罪犯流徒，皆当申奏，不得辄配也。京狱见囚，非手杀人，一皆原遣。”〔６９〕凡此

种种，不一而足。

三、十六国法制的一般特点

（一）法制汉化

十六国时民族融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中不少少数民族君主对汉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如

前赵刘渊甚至冒为汉裔，以汉朝继承者自居，“习 《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 《春秋左

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７０〕刘聪年十四即 “究通经史，

兼综百家之言”〔７１〕。前燕慕容?也 “尚经学，善天文”〔７２〕。苻丕则 “少而聪慧好学，博综经

史”。〔７３〕后秦姚兴，“与其中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人咸化之。”〔７４〕后

燕慕容宝 “敦崇儒学”。〔７５〕北凉沮渠蒙逊 “博涉群史”。〔７６〕

若细览十六国时诸多君臣应对，他们论及政制引经据典，言及周公孔子的思想与汉士大夫比丝

毫不显逊色。不仅如此，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还依赖汉族士大夫统治汉民。以前赵政权为例，汉族

官员占全部官员的一半以上，而且位至 “七公”及大将军的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强。〔７７〕汉文化的渗

透加速了十六国政权法制的汉化。

十六国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民族交流的过程中，欲以其法制统治汉地的广大民众，必须改变自己

原有的习惯和规矩。因此，十六国法制从发展的视角来看实际上是一个汉化的过程。这种变化首先

表现在经济生活方面。诸如前燕慕容蝅时期，史载 “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７８〕慕容?时规

定，“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７９〕慕容
%

时，廷尉监常炜上言：“大燕

虽革命创制，至于朝廷铨谟，亦多因循魏晋。”〔８０〕应该说，前燕并非是其中的特例，法制的汉化

是十六国时的一个普遍现象。

这种变化还表现在社会生活方面。如后赵石勒时，其子石弘曾 “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８１〕

而续咸其人性孝谨敦重，师事京兆杜预，“又修陈杜律，明达刑书。”〔８２〕其法制的传承源流自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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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又如王猛治豪强，苻氏不明就里，诫以 “为政之体，德化为先”，不也正是西周以来德主刑辅

思想的阐明吗？又如后秦姚兴曾告群下：“立名不得犯叔父绪及硕德之名，以彰殊礼。”时京兆韦高

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诜闻而泣曰：“吾当私刃斩之，以崇风教”，

遂持剑求高。〔８３〕北燕冯跋还曾分遣使者巡行郡国，提出 “孤老久疾不能自存者，振谷帛有差，孝

悌力田闺门和顺者，皆褒显之。”〔８４〕再如，后凉吕光时，参军段业劝其 “景行尧、舜”，光改容谢

之。〔８５〕

中原汉人的孝亲、兄弟之义等思想对胡族的影响极大，执法者有时甚至不惜以情乱法。可看以

下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发生在前燕时。“时有司奏中山浦阴刘洛，县差充役，弟 （刘）兴私代，背军逃归，

州以本名捕斩。兴诣郡列称，逃是兴身，请求代洛死。洛又因陈己实正名，宜从宪辟。兄弟争命，

详刑有疑。（慕容）?曰：‘洛应征辄留，兴冒名逃役，俱应极法。但兄弟竞死，情义可嘉，宜特原

之。’”〔８６〕

第二个案例发生在前秦时。 “时有司奏有人盗其母之钱而逃者，请投之四裔。太后闻而怒曰：

‘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当弃之市朝，奈何投之方外乎？方外岂有无父母之乡乎？’于是頧而杀

之。”〔８７〕

这都表明汉魏晋的风气对十六国领导人的影响十分深刻。由上可知，十六国法制不仅与汉民族

数千年所彰显的判案思维如出一辙，其在司法制度的建置以及刑名刑罚方面的移植与效仿更是比比

皆是。

（二）承继中有革新

从一定的角度看，“五胡乱华”是胡汉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一次交流与革新。十六国系少数民族

政权，其所建立的法制当然难脱胡风，但在入主中原的汉化过程中，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承袭

中的发展。这种发展除表现为上述的汉化外，还表现为汉制基础上的斟酌损益。

１．改变旧俗

后赵石氏本为羯族，但在入主中原后即力图摒弃旧婚姻的陋俗，下书 “禁国人不听报嫂及

在丧婚娶，其烧葬令如本俗。”〔８８〕此令无疑表现了后赵法制在汉化过程中扬弃汉族法律文化的

印记。前赵刘聪纳太保刘殷女时，其弟硋固谏，刘聪颇费踌躇。太宰刘延年、大傅刘景等以不

同源为解，大鸿胪李弘亦言，“太保胤自有周，与圣源实别，陛下正以姓同为恨耳。且魏司空东

莱王基当世大儒，岂不达礼乎！为子纳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异故也。”聪方觉释然。〔８９〕由

此可见，在胡俗与汉风交融时，少数民族受汉文化浸染自觉进行移风易俗的文化更新思维。

２．胡汉分治

由于文化的交融并非一蹴可就，因此在胡汉杂糅、融合不畅的地区，胡汉分治也是较为通行的

办法。在行政体制方面，胡汉分治至为明显的是前赵、后赵和后燕。刘聪灭晋，即置 “左、右司

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９０〕这种十进制的地方组织是匈奴旧俗。不同的是，先前

是以人口为标准的军队编制，现改为以地域为标准。“过去军队里的万骑、千夫长、百夫长、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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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也变成了地方行政长官，握了法律和财政的权力了。”〔９１〕在汉族之外，刘氏曾置 “单于台于

平阳西”，并设大单于职，以皇子任之，其下设 “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

尉。”〔９２〕由此形成了胡汉分治的体制。后赵亦置大单于、单于庭等统胡职官和机构。后燕慕容盛

时曾立燕台，统诸部杂夷。慕容熙时，“改北燕台为大单于台”。〔９３〕后赵甚至还在司法体制上设置

了胡汉分野的系统：以 “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以张离、张良、刘

群、刘谟等为门生主书，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９４〕

胡汉分治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初期阶段起了重要的作用。由此不难想到后世辽代的南北面官制

以及元、清两代的官缺体制，这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是颇值得深思的。

３．刑法文明化

刑事司法方面，十六国政权的变通也颇值得关注。后秦姚苌下书 “有复私仇者皆诛之”。〔９５〕

复仇问题终专制时代都是一个争执不休的话题，然其发展方向则是逐渐摒弃私力救济而倡公力规

制。后秦此举有重大时代意义。姚兴时曾令，“听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隐”。〔９６〕容隐制初为卑亲对尊

亲的单向容隐，至汉代扩至双向。西汉宣帝时下诏规定： “自今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

皆勿坐。”〔９７〕姚兴时将容隐范围扩大到兄弟同辈之间，是对汉制的进一步发展。

肉刑问题也是一个争议颇多的话题。汉文帝改制之后，魏晋间多有起伏，然最终皆未恢复。十

六国南燕政权也曾有复肉刑之议，慕容超就强调了肉刑有使罪犯丧失犯罪功能和有利教育的优点，

其时甚至有 “令博士已上参考旧事，依 《吕刑》及汉、魏、晋律令，消息增损，议成燕律”之举，

终因群议不一而止。〔９８〕

在谋逆株连问题上，十六国时也有值得一书之处。前赵刘曜时曾有言，“今死者不可追，莫若

赦诸逆人之家老弱没奚官者，使迭相抚育，听其复业。”〔９９〕石勒因祖约不忠而收之，“并其亲属中

外百余人悉诛之，妻妾、儿女分赐诸胡。”〔１００〕此与汉魏此类犯罪的株连相较，诛杀范围有所缩小，

符合法制文明的发展趋势。

在刑罚设置上，十六国 （特别是后赵）时常有赦三岁刑、四岁刑，五岁刑之举，此举较汉魏时

期的自由刑，如鬼薪、复作、罚作、隶臣妾、髡钳城旦舂等杂糅混乱之制相比，显得更为明晰，也

不失刑罚史上又一值得关注的内容。

四、有益的启示

十六国法制在历史上只是简短的一瞬，但从整个中国法制史的过程来看，仍有重要的意义。它

有两点是独特而突出的，一是战乱时期的法制特点，一是胡汉民族分治的特点。

就前者而言，十六国纷争不已，法治实属不易。晋人有言：“夫作法于治，其弊犹乱；作法于

乱，谁能救之！”〔１０１〕十六国政权虽然割据一方，但对法制建设却多很重视，特别是乱世之后有关

经济修复的立法。它们实行的有关重视农桑，增加税源，节葬减免等等方面的措施，对于战乱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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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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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宣帝纪》

《晋书·慕容超载记》

《晋书·刘曜载记》

《资治通鉴》卷９４，成帝咸和五年二月。

《晋书·愍帝纪》，史臣曰。



经济发展起到了好的促进作用。纵观前述史实可知，法制昌明则经济发展。诸如前秦苻坚时国富力

强，雄据一方，即与其良好的法制环境密切相关。诸多政权所实行的阅实人户、开山泽之禁以及开

豁为良的政策，〔１０２〕客观上也是对于身份禁锢的一次松绑，与西晋时门阀以身份控制经济与人口的

政策相比，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韩非子曾言：“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

者弱，则国弱。”〔１０３〕居于乱世，弱肉强食，国之兴衰也许受制于多种因素，但法制问题应该说更

具有根本性和必然性。

就后者而言，则更有一层深意。十六国政权多为北方民族入侵后所建立的政权，以一个边疆少

数民族统治中原广大的汉族农业区域。他们实行了胡汉分治的政策，从根本上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

济状况和民族分布状况，是一个有意义的创举。

自汉代以来，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虽有一定程度的融合，但也有较深的隔阂。“五胡乱

华”之发生，与西晋民族政策不当有直接的关系。虽然西北少数民族的内迁由来已久，但是西晋政

权夷夏之防的观念并未稍减。故前赵刘宣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

晋纲未驰，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

我。”〔１０４〕后赵石勒也曾被西晋边将 “两胡一枷”卖充军实，受尽屈辱。内迁的各少数民族，自魏

晋以来，生活上普遍地陷于悲惨的境地，适逢其乱，揭竿而起遂成理所当然。

这种激化的民族矛盾虽有国家政策不当的因素，但根本上是由于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

式和社会文化心理造成的，短期内不易消除。因此，较好的办法是顺应现实，对不同地区、不同民

族分别适用不同的政策，这就是胡汉分治。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初期，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解决

了各民族共处的基本环境问题。这种作法为此后的北朝各代，以致后世的辽、金、元、清等朝所采

纳。十六国首创之功不可埋没。

在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用法律积极促进自身汉化和封建化方面，十六国也是首创。这些少数民

族多惯于游牧生活，但他们立国之后，大多实行重视农桑，开源节流的政策；在婚姻、司法、行政

体制等方面既有因俗制宜的民族特色，又表现出积极汉化的倾向。前赵刘曜曾言：“自今政法，有

不便于时，不利于社稷者，其诣阙极言，勿有所讳。”〔１０５〕这种法因时转、与时俱进的思想，适应

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促进了法制的变革。

十六国法制是我国法制文明中不可忽视的一股清流。研究这段法制的历史，既有蜿蜒回还、曲

径通幽之感，又不失历史反思的沧桑。如果能够领略其中精微而又能在阅读之余若有所思的话，则

正是笔者作此 “抉微”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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